新乡市检察院2016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机构设置及主要职责
新乡市检察院内设办公室、政治部、侦查监督处、公诉局、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等22个内设机构和1个派出单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室，一个派出院---卫河地区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主要职权：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1 、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2 、对于直接受理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 3 、对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4 、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和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5 、对于监狱、看守所等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6 、对于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提出抗诉。 7 、对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职能部门主要职责：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律规定和业务分工设置内部机构，分别承办侦查、侦查监督、审查起诉等业务。 1 、控告申诉部门、举报中心 承办受理、接待报案、控告和举报，接受犯罪人的自首；受理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撤销案件及其他处理决定的申诉；受理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受理人民检察院负有赔偿义务的刑事赔偿案件等工作。 2 、反贪污贿赂部门  承办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等工作。 3 、渎职侵权检察部门  承办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暴力取证、破坏选举等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等工作。 4 、侦查监督部门  承办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延长，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的及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等工作。 5 、公诉部门  承办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起诉或不起诉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或不起诉，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实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等工作。 6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 承办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直接立案侦查虐待被监管人罪、私放在押人员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案，对监外执行的罪犯和劳教人员又犯罪案件审查批捕、起诉等工作。 7 、民事行政检察部门  承办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 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依法提出抗诉等工作。 8 、检察技术部门  承办对有关案件的现场进行勘验，收集、固定和提取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证并进行科学鉴定，对有关业务部门办理案件中的涉及技术性问题的证据进行审查或鉴定等工作。 9 、政治、纪检部门  承办受理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检察人员利用职权进行违法办案、越权办案、刑讯逼供、吃请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和控告，并进行查处等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
市院核定政法专项编制215名,现有干警201人，其中检察官155人。核定事业编制20名,现有事业编制14人。市院现有党组成员8人，检委会专职委员3人。
三、收入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16年，批复市检察院财政预算8743.1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3868.58万元；非税收入2237.2万元；转移支付收入426万元；上年结转2211.4万元。
2016年度财政拨款为4978.87万元。比201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减少1928.56万元，减少原因是部分案件尚未判决，案款无法及时上缴国库，导致罚没收入减少。
四、支出构成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16年，市检察院预算支出8743.18万元，实际支出为6371.05万元。较 2015年减少530万元。减少原因是其他商品服务支出有所下降以及办公办案设备购置有所减少。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517.3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070.75万元；商品服务支出2367.14万元；商品服务支出主要包括日常公用经费、办案费、培训费、临时人员劳务费及车辆运行费等。其他资本性支出1415.76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案设备。
五、“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说明
2016年，根据省院工作安排因公出国（境）费用9.55万元，共计2人。比上年增加9.55万元。增加原因是2015年度市检察院未安排出国考察任务。
2016年，公务接待费为7.98万元，共计146批次，4294人。较上年减少0.28万元，减少原因是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办法，规范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接待审批控制，厉行勤俭节约，压缩公务接待费支出。
2016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18.51万元，较上年减少285.35万元，2016年公务用车购置为零，与上年一致。公车保有量为6辆。下降主要原因一是公车改革和公务交通补贴两项制度实施后，公务用车保有量下降，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降低；二是2015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含执法执勤车辆。2015年11月份公车制度改革后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均单独列支。三是通过实施定点加油及维修、etc等有效措施，加强了运维费的管理。  
　六2016年度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　　新乡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587.79万元，主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比2015年增加126.43万元，主要原因是随着案件增多，办公耗材、培训、差旅等各项开支也随之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新乡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415.76万元，其中：办公设备购置72.95万元、专用设备购置715.89万元、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565.87万元。
　　（三）、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2、其他收入：指“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存款利息收入等。 
　　3、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公共安全支出（类）（款）：反映检察院院各项支出。 
　　7、行政运行（项）：反映检察院的基本支出。 
　　8、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检察院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9、机关服务（项）：反映为检察院提供后勤服务的机关服务中心支出。 
　　10、住房公积金（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该项政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中普遍实施，缴存比例最低不低于5％，最高不超过12％，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目前已实施近20年时间。行政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公务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机关工人岗位工资和技术等级（职务）工资、年终一次性奖金、特殊岗位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规范后发放的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等；事业单位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  
　　11、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12、“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的是检察院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检察院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检察院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另我单位没有政府性基金，故未填报政府性基金表。

新乡市人民检察院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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